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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議題

一. 修正發布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6條、第7
條、第25條

二. 外國學生(含僑生、港澳學生)學籍登錄及即
時通報學籍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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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修正發布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一. 為利大專校院辦理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學相

關事項，並維護外國學生來臺就學權益，爰
教育部111年修正本辦法第6條、第7條、第
25條。

二. 本辦法修正條文業於111年12月29日修正發
布，並通函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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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修正要點
一.第6條修正第1項，增修第2項、第3項、第4項。

二.明定大專校院擬訂之公開招生規定應包括之內容，
及自行訂定招生簡章應詳列之內容，並定明大專
校院辦理招生事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
來臺相關必要程序外，不得委由校外機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辦理；並規範大專校院自行或委託辦
理招生相關事項，不得提供與招生規定、招生簡
章或相關規定不一致之資訊。

4



第6條第1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入
學各年級，應擬訂公開招
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其內
容應包括招生方式、入學
資格審查程序、學系(程)
授課語言、學生應具備之
語文能力基準、財力證明
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修正前條文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入
學各年級，應擬訂公開招
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自
行訂定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
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
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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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1項修法理由

為協助大專校院完善招收外國學生相關規定及制
度，強化本部監督密度，並確保外國學生循正當
招生管道入學及精進學校招生制度，確認學生具
順利學習之語文能力與財力，減少學生因無足夠
財力在臺生活而衍生退學或非法打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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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2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前項招生規定經本部核定後，
大專校院應自行訂定外國學生
招生簡章，詳列招生方式、入
學資格審查程序、招生學系
(程)、各學系(程)授課語言、
學生應具備之語文能力基準、
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
格、財力證明基準、學雜費收
退費基準、學校獎助學金資訊
及其他相關事項。

修正前條文

無第2項。招生簡章相關規定
原列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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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2項修法理由

規範招生簡章應詳列之內容。招生簡章應依各學
系(程)詳細增列招生方式、入學資格審查程序、
招生學系(程)、各學系(程)授課語言、學生應具
備之語文能力基準、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
資格、財力證明基準、學雜費收退費基準、學校
獎助學金資訊(不含校外單位提供之獎助學金)等
具體內容，使外國學生明確知悉大專校院招生之
相關事項，避免資訊不對等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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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3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大專校院辦理外國學生招生事
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
理來臺相關必要程序外，不得
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
個人辦理；並應適時確認其是
否向外國學生收取不合理之費
用、成立借貸關係或其他違反
相關法令之情形，必要時得向
申請之外國學生查核。

修正前條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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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3項修法理由(2-1)

一. 為維持公平、公正、公開之招生原則，學校不得將招
生核心事務如書面成績審查、面試、錄取通知等事務，
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二. 另因各國國情不一，部分國家學生可自行辦理或透過
當地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來臺就學相關服務
事項，例如代購機票及代辦簽證等，並支付合理費用，
協助渠等來臺，屬於來臺相關必要程序之協助，爰修
正明定將宣傳推廣及協助學生辦理來臺相關必要程序
排除於不得委外辦理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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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3項修法理由(2-2)

三. 實務上曾有外國學生陳情有關學校透過校外機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辦理招生或協助學生辦理來臺手續時，收取
過高費用，因學生無法負擔而代學生墊付，與學生或家
長成立借貸關係，由學生來臺後分期攤還或經由借款方
安排工讀等方式償還借款之情事，影響學生學習效果。

四. 綜上，明定大專校院應適時確認其委由之機構、法人、
團體或個人不得有上述情形或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必
要時得向申請之外國學生查核，避免不當情事影響我國
高等教育辦學形象、聲譽及外國學生來臺就學之學習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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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4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大專校院自行或委由校外
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
辦理外國學生招生相關事
項，不得提供與招生規定、
招生簡章或相關規定不一
致之資訊。

修正前條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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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第4項修法理由

一. 考量過去本部接獲外國學生反映，學校以口頭或書
面資料向外國學生宣達，來臺得以工讀薪資或實習
津貼支付在臺就學及生活所需費用，後續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為支付所需費用而發生渠等超時工讀等
勞動權益受損情事。

二. 為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並落實學校招生資訊透
明化，避免發生誤導外國學生之相關情事，爰明定
大專校院辦理招生相關事項，不得提供與招生規定、
招生簡章或相關規定不一致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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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修正要點

一.第7條增訂第3項。

二.增訂入學許可應載明之事項，以確認外國學
生瞭解來臺就學相關權利義務，並得提供外
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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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第3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第一項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
生之姓名、就讀學程名稱、學
位別、授課語言、入學之學年、
學期開始日期、學雜費收退費
基準、獎助學金及其他應告知
外國學生之相關資訊之中文及
英文版本，確認外國學生瞭解
來臺就學相關權利義務，並得
提供外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

修正前條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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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第3項修法理由(2-1)

一. 考量入學許可文件為學校核給學生入學條件
之重要文件，亦為駐外機構核發簽證審查之
必要條件，過去駐外機構曾反映部分學校入
學許可未載明入學日期，及駐外機構依據入
學許可所載明提供全額獎助學金，而認定學
生符合財力證明規定，但學生入學後才發現
獎助學金有應工讀等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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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第3項修法理由(2-2)

二. 為避免學生入學後對此類重要事項與實際狀
況出現認知上的落差，致衍生爭議，爰修正
增訂入學許可應記載告知外國學生之相關資
訊之中文及英文版本，確認外國學生瞭解來
臺就學相關權利義務。

三. 若外國學生來自非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之國家，
而大專校院能提供英語以外之外國學生母國
語文版本，亦得補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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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修正要點

一.第25條修正第1項。

二.修正刪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要對招收
外國學生之學校辦理訪視之規定，以利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在學校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時，
即可直接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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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第1項條文對照說明

現行條文

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相關
法令規定處理。

修正前條文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
要對招收外國學生之學校
辦理訪視，學校違反本辦
法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
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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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第1項修法理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本即得依權責視需要辦理訪視
及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因現行規定可能引起本
部需先辦理學校訪視，始可依相關規定處理違規
學校之誤解，爰刪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
要對招收外國學生之學校辦理訪視」之規定，保
留如學校違反本辦法之招生、輔導、學籍異動通
報等規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即可直接依相關法
令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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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辦法發布後
各校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 依現行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修正學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
內容，並報部核定。

二. 依現行辦法第6條第2項規定，修正學校外國學生招生簡章
內容。

三. 依現行辦法第7條第3項，修正學校外國學生入學許可應載
項目內容。

四. 為利各校招收外國學生能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招生規定、
招生簡章及入學許可書之修正請同時進行，並請於112學年
第1學期前完成招生規定報部及招生簡章與入學許可書內容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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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外國學生學籍登錄
及即時通報學籍異動情形(1)

一. 教育部於98年起建置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以利
各大專校院辦理外國學生學籍登錄及即時通報學籍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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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外國學生學籍登錄
及即時通報學籍異動情形(2)

23



【議題二】外國學生學籍登錄
及即時通報學籍異動情形(3)

二. 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9條與第24條、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第22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16條等規定，
各校應於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學生入學後至全國大專校院
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確實登錄學生學籍，並於學生有休
學、退學、畢業、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時，即時透過該系統
通報教育部、外交部、內政部移民署等單位。

三. 各校若未依規定確實登錄相關學生學籍，及即時通報學生學
籍異動情形，恐衍生滯臺非法工作、危安事件等問題，請各
校務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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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實學籍登錄及即時通報
案例 1

一. 案例：本部近期查核發現，某校因招收之外國學生抵臺後即失聯，未到校完成
入學程序，而逕自請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計畫辦公室刪除已
登錄之該生學籍資料。

二. 本部說明：

 各校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可能有部分學生抵臺後因故未完成入學程序，然
其抵臺為事實，又學生係依學校核發之入學許可申請就學簽證來臺，爰學校仍
有責任及義務依相關規定確實登錄及即時通報該類學生學籍異動情形。爾後各
校相關學生抵臺後，應確實登錄學生學籍資料，如有學生因故未於學校規定期
限內完成入學程序，則以退學方式備註，並敘明具體情形，同時即時通報學籍
異動情形。

 學校就已抵臺學生如有刪除系統內已建立資料之需求時，須先函報本部同意後
始可辦理。

25



未落實學籍登錄及即時通報
案例 2

一.案例：本部111年查核發現，部分學校未即時通報
學生學籍異動情形，導致本部、內政部移民署等機
關未能即時掌握學籍異動情形，影響相關行政作為
(例如因學校未即時通報學生學籍異動情形，導致
已不具學生身分之外國人仍持就學居留證入境臺灣，
發生非法居留情事)。

二.本部說明：學校應於外國學生完成休學、退學、畢
業等程序後，或於學校所定完成相關程序期限後，
即時透過系統通報學生學籍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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